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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系 所 別 醫學研究所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28 

報名資格 

一、各大學醫學院各學系及其他學院與生命、自然科學相關學系畢業生(含
應屆或同等學力），操行成績平均甲等（或達 80 分），得由學校出具

證明推薦參加甄試。 

二、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須經公證或

蓋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且學業平均成績 75分或 GPA3.0（含）以上。 

繳交資料 

一、報名表。 

二、原就讀學校系內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 1 份或目前工作單位主管推薦函 1
份。【需彌封】 

三、在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3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成

績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約 1000字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 3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不考筆試。 
二、 書面審查平均成績佔甄試成績 2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績 80%。 
三、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面試成績

相同時，由書面審查成績較高者決定。 

備      註 

一、 一次甄試多重選擇，本所分為九組，碩士班教學分組如下：生物化學

暨分子生物學組、藥理暨臨床藥理學組、生理暨分子醫學組、微生物免

疫暨寄生蟲學組、基因流病學組、解剖組織暨病理學組、神經暨精神科

學組、轉譯醫學組、熱帶醫學暨全球衛生學組。 
二、 一次甄試多重志願選擇，錄取後依成績順序選填個人志願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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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組特色如下： 
組別 學組特色 

生物化學暨分

子生物學組 

本組特色於生物化學與所有生命科學息息相關，成為

探究生命現象最重要的基礎學科，並將基礎醫學研究

與臨床醫學研究相結合，以提升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

之學術水準及臨床醫療品質之優質化。 

藥理暨臨床藥

理學組 

1. 隨著生物醫學及生物科技之發展，藥理學不再侷限於

傳統之藥理學，已朝多元方向發展。 
2. 人才培訓兼顧傳統及現代基礎與臨床藥理學知識的傳

授及技術訓練。 
3. 以藥物發展、生物科技與產業結合之導向，培養符合

國家社會所需之專業藥理人才。 
4. 課程規劃上，使畢業生具備藥理專業核心能力，內容

涵蓋學生之藥理核心知識、技能及態度之教育。 
5. 研究上，著重基礎藥理與臨床藥理在疾病治療相關研

究之整合，創造新的研究契機，並強化產學合作，

以提升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競爭力。 

生理暨分子醫

學組 

1. 從分子、細胞至器官系統的層面，探討動物或人體在

不同處境時的生理功能與機制之變化。 
2. 針對醫學上的問題或疾病，結合基礎與臨床之研究進

行探討。 
3. 研究成果進行專利申請與技術轉移，以達臨床應用之

目的。 
4. 以 PDCA (Plan-Do-Check-Action)模式做為自我改善機

制 
5. 注重品格教育。 

微生物免疫暨

寄生蟲學組 

1. 以疾病為主軸，利用分子生物學與各種質體學研究方

法，研究重要感染與免疫議題。 
2. 基礎與臨床研究整合。 
3. 鼓勵博士生出國參加國際研討會。 
4. 師資背景多元，針對本土特定重要的寄生蟲，從不同

領域共同合作，於寄生蟲免疫學、分子寄生蟲學、

致病機轉及藥物治療完整的探討，在相關領域的研

究具國際競爭力。 
 



 13 

 

基因流病學組 

1. 本組特色為「運用基因體科學及統計學於疾病預防、

診斷及治療」。 
2. 在教學及研究上，結合基礎科學、流行病學與臨床醫

學，提供跨學科研究及多元學習，培養學生實證技

能與專業知識。 
3. 重視產學與國際合作，關心族群健康相關議題。我們

最終的目標為推展師生之研發成果在轉譯醫學上的

應用，以促進改善人類健康。 

解剖組織暨病

理學組 

1. 以疾病研究為主軸，建構基礎研究與臨床應用之橋

樑。 
2. 利用近代生物科技研究方法，由組織、細胞及分子層

次深入探討生命現象和臨床醫學之相關課題。 

神經暨精神科

學組 

1. 以神經醫學科學為主軸，結合基礎神經科學的教學研

究與臨床神經精神醫學的務實應用。 
2. 集結基礎與臨床的師資與設備，成立具特色之實驗

室，提供專業教育訓練與優質研究環境，探討神經

與精神疾病之發生機轉、預防及治療。 
3. 培養研究生兼具人文素養與專業學識，具跨領域整合

性視野之神經與精神科學的研究人才。 

轉譯醫學組 

1. 以疾病機制為主軸，將實驗室所獲之分子醫學發現運

用於臨床，並以動物模式驗證。 
2. 以臨床問題為主軸，探討與疾病相關之病理機制。 
3. 基礎與臨床合作，從實驗室到病患雙向的全階段研

究，探索與疾病相關的致病機制。 

熱帶醫學暨全

球衛生學組 

1. 熱帶醫學及全球衛生之專業課程。 
2. 培養學生對於熱帶傳染病和新興(再浮現)感染症之國

際觀。 
3. 訓練臨床診斷及疾病防治之研究能力。 
4. 培養國際交流及醫療服務之能力。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時間：104年 11月 16日（星期一） 
甄試地點：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4樓共同討論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潘儀恬小姐 
(07) 312-1101分機 2136轉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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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臨床醫學研究所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7 名 

報名資格 
凡獲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各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學士後醫學系、中

醫學系、牙醫系畢業生，操性成績平均甲等(或達 80 分)，並具有國內醫

師證書者。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原就讀學校系內兩位教師推薦函或目前工作單位主管推薦函，一

式 4 份。 
三、 在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4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3 份），

學業成績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

比。 
四、 約 1000 字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 4 份。 

論文發表及學會發表資料。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 書面審查分數佔甄試成績 40%，面試佔甄試成績 60%。 
三、 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面

試成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時間：104年 11月 17日（星期二） 
甄試地點：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4樓 共同討論室 2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林怡綸小姐 (電子信箱:seipher321@gmail.com) 
（07）312-1101轉 2512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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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運動醫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5名 

報名資格 

 

一、 凡各大學各學系畢業生(含應屆或同等學力），操行成績平均甲等（或

達 80 分）及歷年學業成績（或在校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含)以上

者。 

二、 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
分或 GPA3.0（含）以上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需經我國駐外單位

公證或蓋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 

 

繳交資料 

一、報名表。 

二、原就讀學校兩位教師推薦函各 1份或目前工作單位主管推薦函 1份。 

三、在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

成績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限 A4紙 5頁為限）一式 3份。 

五、其他優異表現之證明（例如各種獎勵、學術論文的發表、英文檢定證

明等）一式 3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不考筆試。 

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 3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績

70%。 

三、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面試成績    
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時間：104年 11月 19日（星期四） 
甄試地點：國際研究大樓 4樓  共同討論室 2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陳宴芳小姐 
(07)312-1101轉 2646轉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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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熱帶醫學碩士學位學程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2 名 

報名資格 

一、各大學醫學院各學系及其他學院與生命、自然科學相關學系畢業生(含
應屆或同等學力），操行成績平均甲等（或達 80 分），得由學校出具

證明推薦參加甄試。 
二、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須經公證或

蓋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且學業平均成績 75分或 GPA3.0（含）以上。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原就讀學校系內兩位教師推薦函或目前工作單位主管推薦函，一式 4

份。 
三、 在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4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3 份），學業

成績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 約 1000 字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 4 份。 

論文發表及學會發表資料。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 4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績

60%。 
三、 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面試

成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年 11月 13日（星期五） 
甄試地點：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4樓 共同討論室 2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潘儀恬小姐 
（07）312-1101轉 2265 轉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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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牙醫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一般生 5 名   在職生 1  名 

報名資格 

符合下列其中一項資格者，得報名參加甄試： 

一、 凡各大學醫學院牙醫學系畢業生（含應屆或同等學力），操行成績甲等（或
達 80 分），已畢業生在校歷年學業成績或應屆畢業一上至五下學業成績總
平均名次在全班人數前 50%以內者，得由學校出具證明推薦參加甄試。 

二、 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需公證或原外國
學校之騎縫章；且學業平均成績 80分或 GPA 3.3（含）以上。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推薦函 3份 

(1) 原就讀學校系(所)內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推薦函 2份。 

(2) 系所主管或目前工作單位主管推薦函 1份。 

三、 學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5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4 份），學業成績
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約 1200~1500字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 5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 在校學業成績佔甄試成績百分之 10%，其他參與研究之相關資料及自傳佔甄
試成績百分之 15%，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績百分之 75%。 

三、 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學業成績較高者錄取，學業成績相同

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四、 碩士班基礎組(不參加臨床訓練)、基礎臨床組及臨床組各學科最高限錄取 2
名（口腔顎面外科學組、兒童牙科暨特牙學組、齒顎矯正學組、保存學
組、牙周病學組、贋復牙醫學組、口腔病理暨影像學組、家庭牙醫學
組） 

五、 選考組別順序應於報名時列出，分發時以成績高低依序和志願分發。 

備        註 
一、 入學後第二年未取得牙醫師執照者，不得修習臨床學分。 
二、 考生應於報名時決定參加基礎組(2 年)、基礎臨床組(2~3 年)或專科臨床組

(3 年)訓練，修業年限二至四年。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 104年 11月 19日（星期四） 
甄試地點：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5樓 口腔醫學院會議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潘素蘭小姐 
（07）312-1101轉 2751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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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口腔衛生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2名 

報名資格 

凡各大學學系畢業生（含應屆或同等學力），操行成績平均甲等（或達

80 分）及在校學業成績（醫學系一上至六下，學士後醫學系一上至四下，

牙醫學系一上至五下，其他學系一上至三下）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

（含）以上或名次在全班人數前 50％以內者，得由學校出具證明推薦參加

甄試。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原就讀學校系內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之推薦函或目前工作單位主管推

薦函 1份。 
三、 在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3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成

績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 研究計畫構想書一式 4份。 
五、 約 1000字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 4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 學生在校學業成績或畢業成績總平均佔全部甄試成績 30％。 
三、 面試總平均成績佔全部甄試成績 70％。 
四、 以（二）及（三）之總成績高低，依核定名額錄取之，總成績相同時，

由出席委員投票，以得票較高者錄取之。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年 11月 18日（星期三） 

甄試地點：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5樓 口腔醫學院會議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鄭怡秀小姐 

（07）312-1101轉 2209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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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藥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 
名額 10 名 

報名資格 

 符合下列其中一項資格者，得報名參加甄試： 
 一、獲教育部認可之大學相關學系(藥學、香粧品學、醫學、化學、生物

學、生物科技學等)畢業生(含應屆或同等學力）。 

 二、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須經公證或

蓋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且學業平均成績 75分或 GPA3.0（含）以上。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在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

成績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三、 1000 字以內字自傳，A4 紙 1 頁（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 3
份。 

四、 其他優異表現之證明（例如各種獎勵、學術論文的發表、英文檢定

證明等）一式 3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占甄試成績 30%，面試總平均成績占甄試成績  
70%。 

三、 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學業成績較高者錄取，學業

成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 
甄試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5 樓  藥學院 N532 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胡純雅小姐 
(07)312-1101 分機 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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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藥學系 

班    別 臨床藥學碩士班 

招生名額 4 名 

報名資格 

獲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院校藥學士學位者（含應屆），應屆生在校

學業成績（一上至三下）或畢業生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5 分或 GPA3.0
（含）以上，或依其歷年學業成績排名名次在全班前 30%者。國外學歷之

畢業文憑及成績單均需經我國駐外單位公證或蓋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 

繳交資料 

一、報名表。 
二、在校學業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成績單須註

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三、約 1000 字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 3 份。 
四、其他供參考之優異表現證明（例如各種獎勵、學術論文、TOEFL、

GRE、IELTS、全民英檢成績等）一式 3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不考筆試。 
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占甄試成績30%，面試總平均成績占甄試成績

70%。 
三、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學業成績較高者錄取，學業成績

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四、面試成績未達60分，不予錄取。 

備     註 一、申請本系臨床藥學碩士班畢業口試時，須具備藥師資格。 
二、畢業前須以第一作者提出SCI論文投稿證明，始得畢業。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 
甄試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5 樓 藥學院 N532 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胡純雅小姐 
（07）312-1101 轉 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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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香粧品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5名 

報名資格 

一、獲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學士學位者或應屆畢業生。 

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名次列該班學生前 50%（含）以內者，或歷年學業成績總平

均 75分（含）以上者。 

繳交資料 

一、報名表。 

二、在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成績

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三、審查資料（含個人研究興趣及讀書計畫）A4 頁面不含封面共 3 頁，一式 3
份。(超過頁數扣總成績 10分) 

四、原就讀學校師長推薦函 2份。 

五、其他優異表現證明一式 3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不考筆試。 

二、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 30%。 

三、面試總平均未達 70 分者不錄取，面試(含專題研究口頭報告)成績佔甄試成績

70%。 

四、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面試成績相同

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備註 本系碩士班學生之研究成果需寫成 SCI或 SSCI 期刊之格式，且英文論文需進

入投稿程序並獲有證明者，方得提出口試之申請。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年 11月 17日（星期二） 
甄試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5樓 N532會議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系所行政人員 
（07）312-1101轉 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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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天然藥物研究所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9 名 

報名資格 

一、 凡各大學畢業生（含應屆或同等學力），操行成績平均甲等（或達 80
分）及在校學業成績或歷年學業總平均達 70 分。 

二、 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需經公證

或蓋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且學業平均成績 70 分或 GPA3.0（含）以

上。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在職者請繳交現職機關首長同意書 1 份。 

三、 在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

成績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 約 1000 字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 3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 學業成績總平均佔 30%。 

三、 面試總平均成績佔 70%。 

四、 依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學業成績較高者錄取，學業成

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 
甄試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7 樓 735 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陳淑莉小姐 
（07）312-1101 轉 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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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護理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13 

報名資格 

一、 大學護理學系或相關學系畢業，具有大學畢業後醫院臨床護理實務或社區
衛生護理經驗一年以上。 

二、 以同等學力報考者，最高學歷之學業總成績名次在全班人數前 50%
（含），並具有最高學歷後醫院臨床護理實務或社區衛生護理經驗三年以
上。 

三、 護理學系應屆畢業生，大學歷年在學學業總成績名次在全班人數前 50%
（含）者，經錄取入學後，須先取得大學畢業後醫院臨床護理實務或社區
衛生護理一年全職工作經驗後，始得修讀各科護理學特論課程。男性於服
役期間擔任醫務相關工作，檢附證明經本學系認可後，得抵上述護理實務
工作經驗。 

四、 「護理行政管理組」不招收應屆畢業生。 
五、 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需經公證或蓋

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且學業平均成績相當於 75 分或 GPA3.0（含）(滿分
以 GPA4.0 計)以上，並具有大學畢業後醫院臨床護理實務或社區衛生護理
經驗一年以上。 

繳交資料 

一、 甄試報名正、副表。 
二、 個人履歷表（含著作目錄及自傳）3 份，表格請至本學系招生網頁下載專

區下載 http://fonursing.kmu.edu.tw/index.php/zh-TW/公告事項/招生
訊息。 

三、 在校歷年學業成績單正本 1 份（需有班上成績排名百分比，二技應屆畢業
生需同時繳交專科成績單）。成績單上無排名百分比者，請另附「名次證
明書」。 

四、 相當於 TOEFL ITP500分之英文檢定成績證明影本 3份。（無則免附） 
五、 近五年相關著作 3份。（無則免附） 
六、 基層護理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通過證明影本 3份。（無則免附） 
七、 四至六項請與個人履歷表一併裝釘成 3份。 
八、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國內護理師證書及最高學歷後之專任護理工作年資證

明影本各 1份。 
九、 應屆畢業生僅需附一至四項。 
十、 各項審查資料以報名時所繳交之資料為限，面試現場或面試後繳交者不予

計分。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一般生：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專任工作年資、相關著作及專業英文等事項佔

甄試成績 35%，面試成績佔甄試成績 65%。 
    應屆畢業生：大學歷年在學學業總成績，護理專業科目實習成績總平均及專

業英文等事項佔甄試成績 35%，面試成績佔甄試成績 65%。 
三、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甄試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之，面試成

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年 11月 14日（星期六） 

甄試地點：第一教學大樓四樓 N427、N429、N428B室 

備    註 

本學系碩士班分下列 5組招生： 
(一) 進階成人衛生護理組 
(二) 進階婦幼護理組 
(三) 進階精神衛生護理組 
(四) 進階社區護理組 
(五) 護理行政管理組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黃佳萍小姐 

（07）312-1101轉 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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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招生名額 8 名 

報名資格 一、國內外大學應屆生或畢業者。 
二、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符合教育部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繳交資料 

一、報名表。 
二、個人履歷表（含著作目錄及自傳）1式3份，表格請至本學程網頁下載

http://joomla.kmu.edu.tw/~ltc/index.php/zh-TW/。 
三、推薦函1份。 
四、最高學歷歷年學業成績單正本1份（需有班上成績排名百分比，二技應

屆畢業生需同時繳交專科成績單。成績單上無排名百分比者，請另附

「名次證明書」，並自行標註百分比，未提供則不計分。 
五、非應屆畢業生尚須繳交長期照護相關工作年資證明正本及著作證明影

本各1份（未提供則不計分）。 
六、讀書計畫1份。 
七、其他有助於甄審之相關資料（如英語文能力檢定證明或長期照護相關

工作年資證明、相關專業證照、著作證明等影本）1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不考筆試（面試需考英文閱讀）。 
二、一般生：在校學業成績、專任工作年資、相關著作佔甄試成績30%，面

試成績佔甄試成績70%。 
應屆畢業生：大學在校學業成績佔甄試成績30%，面試成績佔甄試成績

70%。 
三、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甄試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之，

面試成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 
甄試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4 樓  N438 教室 

備 註 一、考生成績如未達標準，則酌減錄取名額。 
二、本學位學程畢業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或同等級英文檢定資格。 

學程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張淑惠小姐 
（07）3121101 轉 2636 

 

http://joomla.kmu.edu.tw/~ltc/index.php/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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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公共衛生學系 

班    別 公共衛生學碩士班 

招生名額 8名 

報名資格 

一、凡各大學各學系畢業生（含應屆或同等學力），操行成績平均甲等

（或達80分）及在校學業成績（醫學系一上至六下，學士後醫學系一

上至四下，牙醫學系一上至五下，其他學系一上至三下）或歷年學業

成績總平均達75分（含）以上者，或名次在全班人數前50％以內者，

得由學校出具證明推薦參加甄試。 
二、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需經公證

或蓋原外國學校之騎逢章；且學業平均成績75分或GPA3.0（含）以

上。 
三、雙主修者得選擇較優之主修學位參加甄試。 

繳交資料 

一、報名表。 
二、原就讀學校系內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推薦函各1 份或工作單位主管

推薦函1份。 
三、在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4 份（正本1份及影本3份），學業成

績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約1000字自傳（含個人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4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不考筆試。 
二、學生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4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

績60%。 
三、面試總平均未達60分者不錄取。 
四、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之，面試

成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11 月17 日（星期二） 
甄試地點：濟世大樓7樓 CS702 討論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顏淑芬 小姐 
（07）312-1101 轉2141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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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公共衛生學系 

班    別 職業安全衛生碩士班 

招生名額 5名 

報名資格 

一、凡各大學各學系畢業生（含應屆或同等學力），操行成績平均甲等

（或達80分）及在校學業成績（醫學系一上至六下，學士後醫學系一

上至四下，牙醫學系一上至五下，其他學系一上至三下）或歷年學業

成績總平均達75分（含）以上者，或名次在全班人數前50％以內者，

得由學校出具證明推薦參加甄試。 
二、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需經公證

或蓋原外國學校之騎逢章；且學業平均成績75分或GPA3.0（含）以

上。 

繳交資料 

一、報名表。 
二、原就讀學校系內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推薦函各1 份或工作單位主管推

薦函1份。 
三、在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4 份（正本1份及影本3份），學業成績

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約1000字自傳（含個人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4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不考筆試。 
二、學生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3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

績70%。 
三、面試總平均未達60分者不錄取。 
四、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之，面試

成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11 月18 日（星期三） 
甄試地點：濟世大樓 7 樓 CS702 討論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顏淑芬 小姐 
（07）312-1101 轉 2141 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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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7 名 (醫務管理組 5 名、醫療資訊組 2 名) 

報名資格 

一、 凡各大學各學系畢業生（含大學或同等學力），操行成績平均甲等

（或達 80 分）及在校學業成績（醫學系一上至六下，學士後醫學系一

上至四下，牙醫學系一上至五下，其他學系一上至三下）或歷年學業

成績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或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班前

50%以內者，得由學校出具證明推薦參加甄試。 

二、 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需經公證

或蓋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且學業平均成績 70 分或 GPA3.0（含）以

上。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並註明報考組別。 

二、 原就讀學校證明書（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學生證）。 

三、 在校學業歷年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

學業成績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 約 1000 字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 3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 3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績

70%。 

三、 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以得票較

高者錄取之。 

四、 面試成績未達 70 分者不予錄取。 

五、 各組有不足額錄取時，其餘額分配至另一組。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醫療資訊組 10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醫務管理組 10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甄試地點：濟世大樓 4 樓 CS405B 教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莊佳蓉小姐 
（07）312-1101 轉 26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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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別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6 名 

報名資格 

一、凡各大學畢業生（含應屆或同等學力）操行成績平均甲等（或達 80 分）

及在校學業成績（醫學系一上至六下，學士後醫學系一下至四下，牙醫

學系一上至五下，其他學系一上至三下）或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

（含）以上或全班排名在前 50%以內者，得由學校出具證明推薦參加甄

試。 
二、未達前項規定，但申請時持有 SCI論文或已接受刊登證明者。 
三、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需經公證或

蓋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且學業平均成績 70 分或 GPA3.0（含）以上。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在校學業歷年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

業成績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三、 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 3 份。 

四、 論文著作抽印本或已接受刊登證明文件 1 份。（若無則免） 

五、 其他優異表現之證明(例如各種獎勵、各類語文測驗成績…)一式 3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 3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績

70%。 

三、 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面試成績

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備    註 
1.研究生從事醫檢師工作者每年可申請抵免繼續教育學分。 
2.本學系碩士班學生修業期滿前，應符合本學系碩士班英文能力畢業門檻之

規定，詳細請參閱本校畢業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標準相關規定之公告。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 
甄試地點：濟世大樓 6 樓 CS601 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鐘靜娟  小姐 
（07） 3121101 轉 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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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2 名 

報名資格 

一、凡經教育部立案之本國或符合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醫學影像、醫學

工程、生物科技與放射科技相關學系畢業具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資格

者。 

二、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需經公證

或蓋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原就讀學系（所）內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之推薦函 2 份或目前工作

單位主管推薦函 1 份。 

三、 在校學業歷年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成績單

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 約 1000 字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 3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 3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績

70%。 

三、 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面試成

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 
甄試地點：濟世大樓 6 樓 多功能室（CS-620 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李郁華  小姐 
（07） 3121101 轉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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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物理治療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3 名 

報名資格 
一、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之畢業生（含應屆）。 

二、 以同等學力報考者，須符合教育部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個人履歷表、自傳(含個人研究興趣、經歷及志向，限 A4 紙 3 頁)及讀

書計畫(限 A4 紙 1 頁)，一式 3 份。 

三、 最高學歷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成績單須註

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 其他有助於甄審之相關資料（如英語文能力證明或相關證照及工作經

驗、著作目錄、參與學術活動等）一式 3 份。 

五、 推薦函 1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 3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

甄試成績 70%。  

二、 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之。 

三、 考生面試成績未達 70 分者，不予錄取。 

四、 本學系得錄取備取生若干名（備取生總分相同者，以面試成績較高者

錄取）。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甄試地點：濟世大樓 5 樓 CS521 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郭芃琦小姐 
07-3121101 轉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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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13 名 

報名資格 

一、 大學化學相關學系畢業生（含應屆或同等學力）且其在校學業成績總

名次列該班學生前 50%（含）以內者，或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

（含）以上者。 

二、 未達前項規定，但於申請時持有該生署名發表之論文或已被接受刊登

證明之 SCI 論文者。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兩位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上教師之推薦函各 1 份或目前工作單位

主管推薦函 1 份。 

三、 在校歷年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成績單須註

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 約 1000 字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一式 3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 4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績

60%。 

三、 依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面試成

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備    註 
本校學生修業期滿前，應符合本學系碩士班英文能力畢業門檻之規定，詳細

請參閱本校畢業生英文能力畢業門檻標準一相關規定之公告。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 
甄試地點：第一教學大樓九樓 935 討論室 

各 所 甄 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李文婷小姐 
（07）312-1101 轉 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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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7名 

報名資格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本國或符合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生命科學相關學系畢

業生（含應屆或同等學力）。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推薦函 2 份。 

三、 在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學業成績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

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 約 1000 字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及志向）1 份。 

五、 繳交著作或其他有助申請之相關資料。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資料審查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 4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績

60%。 

二、 依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面試成

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 
甄試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9 樓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系所行政人員 
（07）312-1101 轉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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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生物科技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6 名 

報名資格 

一、 大學生命科學相關學系畢業生（含應屆或同等學力）且其在校學業成

績總名次列該班學生前 50%（含）以內者，或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者。 

二、 未達前項規定，但於申請時持有該生具名發表之 SCI 論文或已被接受

刊登證明者。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原就讀學校系內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之推薦函各 1 份或目前工作單

位主管推薦函 1 份。 

三、 在學歷年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成績單須註

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 其他供參考之優異表現證明（例如各種獎勵、專題研究成果、學術論

文的發表、英文檢定證明等）一式 3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 4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績

60%。 

三、 依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面試成

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 11 月 18日（星期三） 
甄試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9 樓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柯瓊惠小姐 
（07）312-1101 轉 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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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生技醫藥產業研發碩士學位學程 

招生名額 1 名 

報名資格 

一、大學生命科學相關學系畢業生（含應屆或同等學力）且其歷年學

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者。 

二、未達前項規定，但於申請時持有該生具名發表之 SCI 論文或已被

接受刊登證明者。 

繳交資料 

一、報名表。 

二、原就讀學校系內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之推薦函各 1 份或目前工

作單位主管推薦函 1 份。 

三、在學歷年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成績單須

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四、其他供參考之優異表現證明（例如各種獎勵、專題研究成果、學

術論文的發表、英文檢定證明等）一式 3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不考筆試。 

二、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 4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

績 60%。 

三、依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面

試成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 11 月 18日（星期三） 
甄試地點：第一教學大樓 9 樓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柯瓊惠小姐 
（07）312-1101 轉 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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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性別研究所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6名（一般生 3名，在職生 3名） 

報名資格 

一般生： 
一、獲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各學系學士學位者（含應屆或同等

學力）。 
二、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需經

公證或蓋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 
在職生： 

一、 獲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各學系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且
有工作者（需出具在職證明）。 

二、 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須經公
證或蓋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 

繳交資料 

一般生繳交一～四項；在職生繳交一～六項。 

一、報名表。 
二、在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影本 2 份）。 
三、約 1000 字自傳一式 3 份。 
四、約 1000 字研究計畫構想書一式 3 份。 
五、在職證明一式 1份。 
六、約 1000 字工作經歷簡述及其與性別之相關性一式 3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面試：80%，書面資料 20%；不考筆試。 
二、面試時間於考試前 3 天在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網站

（http://gigs.kmu.edu.tw/）公告。 
三、面試成績未達 60 分者不錄取。一般生與在職生名額得互為流用，或

不足額錄取。 
四、以甄試總成績高低錄取，甄試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

之，面試成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年 11月 14日（星期六） 
甄試地點：濟世大樓 9 樓性別研究所討論室(CS907)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林雅芳小姐 
（07）312-1101 轉 2204 轉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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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心理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10 名（臨床心理學組 4 名、應用心理學組 4 名、諮商心理學組 2 名） 

報名資格 
一、各大學畢業生（含應屆，同等學力）。 

二、以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學歷報考者，其畢業文憑及成績單需經公

證或蓋原外國學校之騎縫章。 

繳交資料 

一、原就讀學校證明書（畢業證書或應屆畢業生學生證）。 

二、原就讀學校系內兩位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推薦函各乙份或工作單位主

管推薦函乙份。 

三、在校全部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三份。 

四、自傳（含個人之研究興趣、經歷及志向）及研究計畫（含研究動

機、文獻探討及研究設計）一式三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學生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全部甄試成績 30%。 

二、面試總平均不達六十分者不錄取，面試成績佔甄試成績 70%。 

三、以（一）及（二）之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

較高者錄取之，面試成績相同者，由出席委員投票，以得票較高者

錄取。 

四、申請臨床心理學組者需先經過書面審查，通過者方可進入第二階段

面試。 

備註 

一、 臨床心理學組修業年限至少三年，含臨床實習一年，「非心理學相關

科系畢業者，應補修大學部科目：1、心理與教育統計學(6 學分)、性

格心理學(3 學分)、發展心理學(3 學分)、社會心理學(3 學分)、變態心

理學(3 學分)。2、心理實驗法與實驗(6 學分)及心理測驗(6 學分)可擇

一，認知心理學(3 學分)及生理心理學(3 學分)可擇一，第 2 項須經指

導教授同意。」，但不列入研究所學分計算。 

二、 應用心理學組非心理學相關科系畢業生，應補修心理學系大學部專業

必修科目：心理及教育統計學（6 學分）、心理實驗法（4 學分）、

心理實驗法實驗（2 學分）、心理測驗上學期（3 學分）、社會心理

學（3 學分）、認知心理學（3 學分）以及指導教授指定補修者，但

不列入研究所學分計算。 
三、 諮商心理學組修業年限至少三年，含諮商實習一年，「非心理學相關科

系畢業者，應補修大學部科目：心理與教育統計學(6學分)、性格心理

學(3學分)、發展心理學(3學分)、社會心理學(3學分)、變態心理學(3學
分)、心理測驗(6學分)及認知心理學(3學分)。 
但不列入研究所學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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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臨床心理學組 104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 
                      應用心理學組 104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 
                   諮商心理學組 10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 
甄試地點：濟世大樓八樓 CS-816（臨床心理學組） 

 濟世大樓八樓 CS-827（應用心理學組） 
 濟世大樓八樓 CS-827（諮商心理學組）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郭怡慧小姐 
（07）312-1101 轉 2194 轉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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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別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班    別 碩士班 

招生名額 一般生 3名、在職生 2名 

報名資格 

一般生： 

大學畢業生（應屆或同等學力）操行成績平均甲等（或達 80 分），且符合

下列條件之一，並由學校出具相關證明 
（1） 在校學業成績（二上至三下）總平均 75 分（含）以上者。 
（2）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含）以上者。 
（3） 在校學業成績（二上至三下）總平均名次在全班人數前 50%以內

者。 
（4）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班人數前 50%以內者。 

在職生： 

大學畢業生（應屆或同等學力）操行成績平均甲等（或達 80 分），且符合

下列兩項條件：  
（1）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或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

全班人數前 50%以內，並由學校出具相關證明。 
（2） 社會工作實務經驗滿 2 年（含）以上，現仍在職並持有服務機關報考

同意書者。 

繳交資料 

一、 報名表。 

二、 在校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單一式 3 份（正本 1 份及影本 2 份），學業成

績單須註明有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在全班人數之排名百分比。 

三、 自傳（含個人研究興趣、經歷及志向，限 A4 紙 1 頁）及研究計畫（含

學涯規畫，限 A4 紙 5 頁以內）一式 3 份。 

四、 參與學術活動或學術訓練之證明一式 3 份。 

成績計算 

標     準 

一、 不考筆試。 

二、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甄試成績 30%，面試總平均成績佔甄試成績

70%。 

三、面試成績未達 70 分者，不予錄取。 

四、以總成績高低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面試成績較高者錄取之，面試成

績相同時，由出席委員投票決定。 

甄試日期 

地     點 

甄試日期：104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甄試地點：濟世大樓 8 樓 CS805 室 

各所甄試 

聯 絡  人 

及 電  話 

林佩嫻 小姐 
（07）312-1101 轉 2195 轉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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